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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物為配合

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

的工作而出版

今期，我們會在“基本法匯粹”審視香港

特區法院自回歸以來作出的一些憲法補

救。憲法補救是指法院在裁定某項法例違

憲時可以採取的措施。根據審視結果，我

們發現法院更願意在宣告無效這種傳統補

救方法外，採取憲法補救。終審法院在近

期審理的案件中，曾論述並頒下補救性的

詮釋和暫停執行令這兩種替代補救。至於

香港特區法院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作出諸

如頒下臨時有效令和預先推翻判決的補

救，則仍有待司法解決。

一如以往，今期亦包括“立法會主席就議

員草案的決定”及“基本法案例摘要”兩

個專欄。在“基本法案例摘要”中，我們

輯錄了終審法院近期作出的三個判決及上

訴法庭作出的一個判決，當中涉及以下事

宜：

l	律政司司長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63 條行

使的檢控特權，包括選擇審訊法院的權

力 ( 終審法院 )。

l	在考慮《地租 ( 評估及徵收 ) 條例》( 第

515 章 ) 第 4 條所指的繳交地租問題時，

《基本法》第 122 條所指的“合法繼

承人”是否包括藉生者之間的贈予而

“繼承”有關土地的人 ( 上訴法庭 )。

l	醫務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在醫委會進行商

議時在場及草擬醫委會裁決書，是否合

法，而該兩項質疑有否損害醫委會的管

轄權、獨立性和公正性，或醫委會法律

程序的公平 ( 終審法院 )。

l	《立法會條例》( 第 542 章 ) 第 67(3)

條禁止就原訟法庭裁決選舉呈請後提

出上訴 , 而《基本法》第 82 條訂明終

審權屬於終審法院 ,《立法會條例》第

67(3) 條是否違反《基本法》第 82 條。

今期的“側記”載有人大常委香港特區基

本法委員會的最新委員名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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